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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五、承認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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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 中華民國 112年 06月 20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 236號 4樓之一 

召開方式： 實體股東會 

開會程序：  

一、 報告出席股東常會代表股權總數 

二、 宣佈開會 

三、 主席就位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 

2、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年度查核報告書。 

六、承認事項 

1、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 111年度盈虧撥補表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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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 本公司 111 年度營業報告書 ，敬請 公鑒。 

說明： 本公司 111 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06~08 頁。 

 

第二案 

案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年度查核報告書，敬請 公鑒。 

說明： 一、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09 頁。 

二、 敦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宣讀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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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1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及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曾國禓會計

師及陳宗哲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經本公司審計委員

會查核完畢，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0 及 17 頁。 

二、 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請參閱議事手

冊第 13~16 頁、21~24 頁。 

三、 提請承認。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 111 年度盈虧撥補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1 年度稅後淨利經結算為新台幣 -34,931,912 元，依公司章程及相關

規定辦理盈虧撥補如附表。 

111 年盈虧撥補表 

期初未分配盈餘                2,159,222

 加(減)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4,669,487

 迴轉權益減項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36,088,077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42,917,486

 加：    

 本期稅後淨利   (34,931,912)
   

 可供分配盈餘                7,985,57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減：權益減項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期末未分配盈餘                7,985,574

董事長：賴金森           經理人：吳景湧           會計主管：周璿璿 

註 1.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通過，擬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12 年度股東常會承認。 

註 2.本年度不分配現金股利。 

二、 提請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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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 業 報 告 書 
 

營  業  報  告 

一、111年度個體營業報告： 

(一) 111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1年度(個體) 110年度(個體) 增 (減)變動 變 動 比 例 

營業收入  $  578,752  $  571,856  6,896 1.21% 

營業成本   438,049   420,333 17,716 4.21% 

營業毛利   140,703   151,523 (10,820) -7.14% 

減：聯屬公司間未實

現銷貨利益 
  (2,468)   (2,415) (53) 2.19% 

加：聯屬公司間已實 

現 銷 貨利益 
    2,415     2,263 152 6.72% 

營業費用 138,709 142,425 (3,716) - 2.61% 

營業淨利    1,941    8,946 (7,005) - 78.3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7,395)   9,831 (47,226) - 480.38% 

稅前純益   (35,454)   18,777 (54,231) - 288.82% 

所得稅    (522)    938 (1,460) - 155.65% 

稅後純益 $   (34,932) $   17,839 (52,771) - 2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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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結構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分析項目 

最  近  二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11年(個體) 110年(個體) 

財務結構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 % ) 35.59 37.41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961.36 991.11 

獲 

 

利 

 

能 

 

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4.58 2.45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 % ) -7.21 3.69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 業 利 益 0.47 2.15 

稅 前 純 益 -8.51 4.51 

純 益 率 ( % ) -6.04 3.12 

每股盈餘

(元) 

追 溯 前  -0.84  0.43 

追 溯 後  -0.84  0.43 

 

 

二、 111年度合併營業報告： 

(一) 111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1年度(合併) 110年度(合併) 增 ( 減 ) 變 動 變 動 比 例 

營業收入 $  639,760 $  650,629 (10,869) -1.67% 

營業成本 470,411 448,295 22,116 4.93% 

營業毛利 169,349 202,334 (32,985) -16.30% 

營業費用 197,392 195,908 1,484 0.76% 

營業淨利 (28,043) 6,426 (34,469) - 536.4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981) 12,404 (19,385) - 156.28% 

稅前純益 (35,024) 18,830 (53,854) - 286.00% 

所得稅 (92) 991 (1,083) - 109.28% 

稅後純益 $  (34,932) $  17,839 (52,771) - 2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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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結構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分析項目 

最  近  二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11年(合併) 110年(合併) 

財務結構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 % ) 20.14 26.42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564.56 564.96 

獲 

利 

能 

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5.52 2.83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 % ) -7.21 3.69 

佔實收資本

比 率 ( % ) 

營 業 利 益 -6.73 1.54 

稅 前 純 益 -8.41 4.52 

純 益 率 ( % ) -5.46 2.74 

每 股 盈 餘

( 元 ) 

追 溯 前 -0.84 0.43 

追 溯 後  -0.84  0.43 

三、 研究發展狀況： 

創新已成為本公司研發的主軸，本公司一直秉著「藉技術的創新，為客戶創造最佳

的利潤」的企業宗旨，不斷厚植研發實力，並沿用複製研發的成果與既有的核心技術，

開發出更多符合客戶需要的新產品。因此，每年投入的研發經費均接近營業額的 8%~10%

使其公司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除了研究短期的產品開發計劃，也進行中長期的研究

計劃，故每年均有新產品上市，並持續維持改良公司深獲好評之既有產品。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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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

及盈虧撥補表，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會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

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之 4條及公司法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鑒核。 

 

 

   

 

    此    致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 集 人 ：  

                                      

                                      委    員 ： 

                                       

                                      委    員 ：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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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三、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五、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並授權董事會執行。 

第四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五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六條 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新台幣 700,000,000 元，分為 70,000,000 股(得含員工認股

權可認股份總額柒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10 元整，分次發行，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視需要決議發行之。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九條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所訂之發行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

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

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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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股東會時，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其辦法依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

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委託者，不在此限。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做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20 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政府或法人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

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全體解任時，董

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之二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其中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及其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七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休會期間授權董事長

行使董事會職權，惟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背書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涉及公司重大利益事項或法令另有規定者，仍應經由董事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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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召

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方式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董事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

並得對提出於會議之所有事項代為行使表決權，但每一董事僅得代理其他董

事一人為限。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十九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其金額授權董事會參酌同業水準不論營業盈虧支給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經營方針及長、短程發展計劃之審議。 

二、 年度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督執行。 

三、 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四、 盈餘分配方案或彌補虧損之擬議。 

五、 資本增減之擬議。 

六、 公司之解散或與其他公司合併之擬議。 

七、 本公司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及處分之審定。 

八、 公司章程修定之擬議。 

九、 轉投資其他事業 之核可。 

十、 重大資本支出計劃之核議。 

十一、 經理人之聘免。 

十二、 股東會之召開及業務報告。 

十三、 其他依據法令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設置各功能性委員會，由董事會核定各委員會之職權

規章後實施。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於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於股東常會前三十日送交審計委員會

查核後出具查核報告書，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如有獲利，應提撥 1%至 15%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於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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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

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採剩餘股利政策，得依公司未來年度財務、業務、經營面

需求因素之考量，先以保留盈餘融通所需之資金後，剩餘之盈餘以現金股利

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方式分派之。惟現金股利分派比例以不低於股東紅

利總額百分之十。此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

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通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之交通費，由董事會議定之；一般職工（包括董事擔任經理人或

職員）薪資標準，由經理人報請董事長核定之，並不論盈虧均支付之。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將依公司治理規定替董事、重要經理人投保責任險。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八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六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二

月九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七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九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十四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

六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ＯＯ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九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七年六月二

十二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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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二、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三、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

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

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

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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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六、 本公司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八、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第四款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

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准用第一項之規定。 

前三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

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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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每一出席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

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逾時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

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

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十一、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

決權，不予計算。 

十二、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

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均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

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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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四、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十五、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十六、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

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十七、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準令規定辦理。 

 

十八、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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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416,663,430元，已發行股數計 41,666,343股   

 

 

112年 4月 25日 

職稱 姓名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現在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星 際 投 資 

代 表 人 – 

賴金森 

111.06.24~114.06.23 15,031,990 36.08％ 15,031,990 36.08％ 

董事 

惠 森 投 資 

代 表 人 – 

吳景湧 

111.06.24~114.06.23 69,514   0.17％ 69,514   0.17％ 

獨立董事 陳金發 111.06.24~114.06.23 8,107 0.02％ 8,107 0.02％ 

獨立董事 陳穎釧 111.06.24~114.06.23 1,446 0.00％ 1,446 0.00％ 

獨立董事 游智惠 111.06.24~114.06.23 0 0.00％ 0 0.00％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持有股數規定為 3,6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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